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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底渣是從大量混燒廢棄物的焚化爐之爐床「落底」（fallout）的那些殘渣。這些殘渣的產生量很大，價值卻是負值。
底渣中那些可見的成份，例如沙、玻璃和石子，讓它看起來似乎是很容易循環利用的東西；然而底渣亦含有大量有
毒的「高度關切」元素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這些毒性物質若從底渣溶出跑到環境中，就形成了焚化爐的第二次污染；而底渣溶出毒性物質的情形，則依其所處
情境之不同與歷經時間之長短而有所不同。焚化爐業者將底渣宣傳成一種「綠色」建材，卻對前述事實隻字不提。
相比於從焚化爐直接排放出來的空氣污染，底渣所造成的污染卻有點受到漠視，讓它很容易被拿來「漂綠」。
本報告引用獨立的實徵研究來證明焚化爐底渣具有潛在危害，所受管制卻不足。尤其是用來判斷底渣是否適用於營
建工程粒料的檢測方法均已過時，使得底渣再利用的風險更不容漠視。本報告從大眾健康與安全面向，羅列了十五
點對於焚化爐底渣應用於水泥製品和道路級配粒料等用途的疑慮。事實現況仍不足以讓人支持焚化爐底渣的再利用，
而基於預警原則，應該停止任何目前進行中的再利用。檢視那些不受利益團體影響的底渣分析結果，也能讓人診斷
出焚化爐操作的穩定度，從而讓人對於這些收受生活垃圾的焚化爐，其操作是否能經常性地符合排放標準、是否能
產出品質優良的底渣，不無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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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自然生態界中，被某個生物排出、不要的東西往往是另一個生物的資源。所有自然產生的「廢棄物」，都很容易地
在地表運作的元素循環過程中有效地被使用了：只要有東西被某生物排出，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生物開始認真食
用這些排出物。大自然不喜歡低效率，也就沒有廢棄物這回事。
相對地，21世紀的人類文明運作的經濟系統，本質上卻是偏向以無效率的方式去利用自然資源（也就是構成地球岩
石圈與生物圈的有限化學物質以及儲藏於其化學鍵中的能量），它透過物質亂度的快速增加，創造短暫、局部的金
融獲利。正因為這樣，這經濟系統帶領著人類努力地超出大自然的穩態（意即元素在資源限度下自然地循環），並
一頭衝向拋棄型社會的非穩態領域。在拋棄型社會裡，為了滿足經濟成長的需求，物品、服務、燃料的消耗量，必
須年復一年地增加，結果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廢棄物。
這經濟系統造成了許多的環境問題，讓許多人想方設法要改變它，於是一些理念浮上檯面，但不是直接挑戰此經濟
系統的基礎架構，反而是一種妥協、折衷。其中之一為「永續發展」（Spaiser et al., 2017）；另一倡議為「循環
經濟」（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2014）。廢棄物焚化被認為不符合循環經濟（出處同前），因為它是一種
破壞資源的處理方式，加上商業合約綁定因素（譯註：如長達二十年的「保證垃圾量」），提供了廢棄物產生的
「後端拉力」（Muznik, 2017）。
最近，歐盟正在檢討現代化焚化爐的底渣再利用是否值得投資而不違反未來的循環經濟運作。這個議題已在《歐盟
永續金融分類標準》（EU Taxonomy）譯註 1 這個大架構下進行討論（EU, 2020）。要符合該標準，一經濟活動必須
對於下列六項目標中的至少其中一項有實質貢獻：

1 減緩氣候變遷；
2 調適氣候變遷；
3 以可持續方式使用並保護水資源和海洋資源；
4 轉型至循環經濟；
5 污染預防及防治；
6 保護及復育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

同時，該經濟活動對於任何其他目標不會造成顯著危害。換句話說，朝向某一目標的進程，不能以其他目標為代價。
在評估一經濟活動是否符合該標準時，依據的是特定的「技術篩選準則」（technical screening criteria），其要
求證據須「以科學為基礎」，並「透過嚴謹的方法學舉證」（PSF, 2021）。
本報告重點並非在循環經濟架構下討論廢棄物焚化的缺點，而是依據前述的技術篩選準則提供證據，特別是：焚化
底渣以裸料（如用於道路或小徑）及膠合成形建材（比如混凝土及水泥塊等水泥製品）進行的應用。這個主題和立
法、許可審查、規劃等部門多所關聯，而焚化爐業者常跟這些部門鼓吹底渣的「諸多用途」、可以「負碳排」，甚
至有助於「調適氣候變遷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Powerfuel, 2020）。

譯註1：《歐盟永續金融分類標準》是一個分類系統，目的是提供一份符合環境永續的經濟活動清單，以幫助歐盟擴大永續投資、
落實歐洲綠色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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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報告中，對焚化爐底渣應用所造成的任何可能危害，是依據獨立的、實徵的、經過同儕審閱的科學文獻資料進
行評估；特別是有關底渣中毒性物質總含量以及這些毒性物質從底渣後續的產品與用途中溶出到環境中的傾向。本
篇報告調查了歐洲現有的法規及檢驗把關方法，另外也討論推動底渣應用的動力和動機。

二、底渣的背景
1800 年代中期，在第一個垃圾焚化爐專利（Clark, 2007）誕生之前，人類社會的廢棄物主要由灰塵、灰燼和煤渣
（約 80%，為火爐爐柵的殘留物）以及少量的植物體、排泄物、骨骼和動物屍體所組成；加上少量的陶瓷、破布、
紙張和金屬（Tanner, 2006）。這些廢棄物經常在迅速擴張的市區邊界內堆積起來，而這些垃圾堆在過去被認定為
具有一定價值（Dickens, 1865）。人們居住於其間，被允許於其中搜揀；而且在某座城市中，人們至少要付費才能
取得此特權（Melosi, 1973）。一旦所有「有價物」都被拿走，剩餘的灰燼和煤渣通常被用於小徑或車道等道路的
基層。事實上，在 1848 年，倫敦的塵渣山（圖 1）據稱被整個賣給了俄羅斯，用於建造莫斯科的街道（Tilley, 
2014）。

現代焚化爐底渣與 19世紀用作道路基礎的灰燼和煤渣明顯不同。現在的生活垃圾（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簡稱垃圾）包括無所不在的塑膠及其添加物，還有結合塑膠與金屬的複合材料，例如印刷電路板和其他塗佈石油化
學品的物質，如紙張、包材和廢木材（Conesa et al.,  2021）。最近一份報告列出了於廢塑膠中發現且被認定為具
有潛在危害的 2,400多種物質，因為這些物質符合了歐盟一種或多種用來判斷持久性、生物累積性和毒性的準則
（Wiesinger et al., 2021）。
現代垃圾焚化爐大多數是大規模焚燒的爐床燃燒系統，而且它們所產生的殘餘物中最大量的是從主爐床落下來的
「底渣」。雖然焚化爐不是為了獲取底渣而建造的，但它們的目的是創造它：這個詞（incinerator）的英文詞源是
指一個「轉化為爐渣」的過程。有些焚化爐會回收廢棄物中所含的一部分能量，即所謂的「廢棄物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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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倫敦的國王十字區：毗鄰戰鬥橋和天花醫院的塵渣山（ Great Dust-Heap ）。 E. H. Dixon 的水彩畫，
1837 年（威康收藏館，無日期）。



（Waste-to-Energy；WtE）或「廢棄物能源回收」（Energy-from-Waste；EfW）廠。但廢棄物發電效率非常低，
η ≤0.3，也就是說廢棄物中至少 70%的化學功能在「轉化為爐渣」的過程中損失了（Neuwahl et al., 2019）。
投入現代焚化爐的廢棄物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不可燃或未被燃燒的（Bielowicz, et al. 2021），這相當於有四分
之一左右的投入物會成為底渣（Bunge, 2019; Hulgaard and Vehlow, 2011）；而這二者之間的差值，是少量被燃
燒廢氣帶走的固體殘渣，其要不是被排放到大氣中（Particulate Matter Research Group, 2019），就是被空氣污
染防治設備攔截下來（Vehlow，2015）。這些被廢氣夾帶的顆粒物被稱為飛灰或空氣污染防制殘餘物（air 
pollution control residues；APCr），它們並不在本報告所探討的範疇中。
歐洲立法管制焚化爐的重點是最大限度地減少這些空氣污染物的排放，近來是透過《工業排放指令》（Industrial 
Emissions Directive；IED）予以管制（EU, 2010）。這指令要求燃燒後的廢氣（作者強調），即使在最不利條件
下，也必須在 850°C 以上的溫度中停留至少 2秒鐘，並且底渣中的總有機碳（TOC）含量必須小於 3%重量百分比，
或者其灼燒減量（LOI）必須小於 5%重量百分比。只有空氣污染物的濃度以及由飛灰系統排出的廢水之污染物濃度
有規定限值。焚化爐爐床上方的燃燒環境相當惡劣，不易監測；儘管對其局部變化知之甚少，但爐床上方溫度被認
為在 900°C左右震盪（Bunge, 2019）。
在巨觀層面上，底渣大部分（50-97%之間）是由非晶態物質、石頭、玻璃碎片、金屬塊、砂粒所組成（Buchholz 
and Landsberger, 1995; Caviglia et al., 2019），其中非晶態成份通常又被稱為「熔渣」，是物質在焚化爐燃燒段
高溫中、並有週期表第一族或第二族元素扮演助熔劑的情況下（Miles et al., 1995）熔融的產物。對於底渣而言，
英文的 ‘slag’ 與 ‘clinker’ 是同義詞，都是「熔渣」。
化學特性上，底渣的 PH 值約在 11-12 之間（Bunge, 2019），主要組成為硫、矽、鈣、鐵、鋁的氧化物，這些氧化
物約佔 90%；另有來自其他族的諸多微量元素存在其中，而這些微量元素許多都很毒（Simon et al., 2021; Vateva,
and Laner, 2020）。底渣也含有一些純金屬物質，其中有部份在商業實務上是可被回收的（Bunge, 2019）。
底渣從焚化爐排出時的暫存方式，會影響其所含金屬物質的商業回收。有些焚化爐具有水淬系統（讓高溫熔融狀態
下的底渣急速冷卻的水槽），其他則是乾燥排渣；且底渣通常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露天靜置，稱為風化
（weathering）或熟化（ageing）。這些過程都會改變底渣的型態與化學特性。底渣中的鐵金屬與非鐵金屬都可被
回收，但僅限於未氧化的純金屬成份，不包括和礦物成份綁在一起的金屬氧化物。要完全回收底渣所有金屬成份是
不可能的，總是會有一部份會和金屬氧化物一起留在底渣所謂的「礦物相」中。這些「殘留」下來的底渣，是本報
告要探討的主題。

三、方法與危害鑑定
我們的研究乃建構在兩項假設基礎上：

1 焚化爐底渣的再利用對於過渡到循環經濟有很大的幫助。
2 底渣再利用不會造成顯著危害。

我們的研究方法乃是透過文獻回顧，選擇 2019 年以來發表的相關論文進行研究探討，且只有以實徵研究方法取得
其結果的論文，方納入文獻回顧範疇。所收集的文獻資料，僅限於垃圾焚化爐底渣樣品的檢測分析結果；而這裡所
謂的垃圾，來源包括家戶、商業或事業。那些針對專門焚燒有害廢棄物的焚化爐的研究報告，不在研究範疇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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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直接委託研究、共同研究或贊助研究的論文，也排除在研究範疇外。我們僅針對地理上的歐洲進行文獻回顧；
不過對於有機化學物質，則納入其他洲的實徵研究，前提是其所研究的焚化爐經證實能夠符合歐盟法定操作基準或
最佳可行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BAT）。
底渣的潛在危害和它本身的化學性質息息相關。然而當底渣以產品形式被拿來再利用，還會與周遭環境的化學交互
作用，而產生更進一步的危害。此外，底渣的風險還和用來把關底渣產品製造過程及使用方式的法規體制有關。一
般文獻中會以兩種度量來表達底渣的化學危害程度：

1 總含量：為每單位重量的底渣中所含特定元素或化合物的重量。
2 溶出量：此乃用於衡量底渣所含元素與化合物的移動性，為每單位體積的萃出液中所含特定元素或化合物

的重量；其中萃出液為以特定液體淋濾底渣樣品或與之混合攪拌分離後所得到的混合液。
本報告是依據歐盟《化學品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法規（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REACH）進行化學危害鑑定。依據本報告所參考的研究資料，表一所列物質都曾出現在
底渣中。這些物質全被 Wiesinger 等人（2021）認為需要高度關注，因為它們符合 REACH 法規中評斷化學品危害
的至少一項要件——生物累積性強、致癌、致畸胎、具生殖毒性、會干擾內分泌、重複暴露會對特定器官造成毒害、
會對水生生物帶來慢性毒害，同時生產量大（譯註：Wiesinger 等人於 2021 年發表的論文是探討塑膠中所使用的物
質）。表一同時也列出各物質的相變化資料（熔點與沸點），如此可根據焚化爐內部狀況以及這些物質是否存於底
渣中及其存在型態，得到一些推論。

表 1. 所列元素＊選自本報告所蒐集的研究報告，為在垃圾焚化爐底渣中發現、且被認定為需要被高度關注者（Wiesinger et al., 2021）。
＊表中元素標＊者非元素，其中 Cl-是離子、SO42-是離子化合物。
＊＊資料來源：Halkidiskis et al., 2019；Wiesinger et al., 2021。

元素 熔點 沸點 垃圾中的來源**
砷 (As) 在 616°C 直接昇華 用於電子產品、玻璃、木材防腐劑、 塑膠的殺菌劑。
鋇(Ba) 729°C 1637°C 塑膠的抗氧化劑、色料、填充劑、熱與紫外線的安定劑。
溴 (Br) -7°C 59°C 塑膠、泡綿、紡織品中阻燃劑的主要成份。
鎘 (Cd) 321°C 756°C 塑膠的熱安定劑、抗氧化劑、顏料。也用於金屬電鍍和電

池。
鈷 (Co) 1495°C 2870°C 塑膠的催化劑與顏料。廣泛用於磁鐵和金屬合金中。

氯離子 (Cl-)* n/a n/a 塑膠的塑化劑、熱安定劑、色料、抗氧化劑和催化劑。聚
氯乙烯（PVC）的主要成份。木材防腐劑。

鉻 (Cr) 1860°C 2672°C 塑膠的催化劑和顏料，也用於金屬電鍍。
銅 (Cu) 1084°C 2567°C 塑膠的殺菌劑和顏料。在大多數的電子產品中作為配線使

用。
鉛 (Pb) 334°C 1740°C 塑膠的色料、抗氧化劑、紫外線和熱安定劑。存在於電

池、金屬製品、玻璃和電子產品中。
汞 (Hg) -39°C 357°C 塑膠的催化劑、色料、交聯劑、填充劑和殺菌劑。
鉬 (Mo) 2617°C 4612°C 塑膠的催化劑、交聯劑和阻燃劑。
鎳 (Ni) 1453°C 2732°C 塑膠的催化劑和殺菌劑
銻 (Sb) 631°C 1635°C 主要用於塑膠的阻燃劑，另外也當作塑膠的催化劑、抗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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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劑和顏料。
硫酸鹽 (SO42-)* n/a n/a 塑膠的填充劑、色料、熱和紫外線安定劑。
錫 (Sn) 232°C 2270°C 塑膠的殺菌劑和抗氧化劑，也可作為阻燃劑。用於金屬電

鍍、玻璃、陶瓷中。
釩 (V) 1887°C 3377°C 塑膠的抗氧化劑，另外也是塑膠製程中的潤滑劑。需要關

注的程度同氧化釩。.
鋅 (Zn) 420°C 907°C 塑膠的填充劑、熱安定劑、阻燃劑、增滑劑、顏料。

另外，底渣中也存在著許多種類的有機化學物質，而且也被認定為有害。這些物質通常被稱為「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除了少數種類以外，大部分都被《斯德哥爾摩公約》所列管。這些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的特徵是在環境中可存在很久、有毒性、會透過食物鏈往高層營養級的生物體內累積，且每一類別的
有機污染物各含有許多性質相似的物種，稱為「同源物」（congeners）。我們將會在 5.2節再談到這些細節。

四、結果：標準與檢測方法的法規架構
目前在歐洲，各國焚化爐底渣應用於營建粒料的情形並不一 （Blasenbauer et al., 2020）。有些國家，例如挪威，
禁止這類用途；而荷蘭則將所產生底渣全數拿來用於營建工程。有些國家雖允許這類用途，實際上卻沒有在使用。
而且，很多國家轄內各區域的使用情形也不一，利用率（wt%）譯註 2 從 0%到 100%都有。有些國家依據底渣用途訂
定不同規範，例如在義大利：未經處理或檢驗的底渣可以被用在水泥、磚塊或膨脹性黏土中；而要用在道路鋪設的
話，則要先經過溶出試驗，但規範的項目也只有某幾類重金屬（Caviglia et al., 2019）。歐盟 26國中有 5個國家，
對於底渣利用甚至沒有任何規範；而愛爾蘭和盧森堡則是禁止底渣在國內使用，卻允許出口（Blasenbauer et al., 
2020）。
歐盟有關營建粒料和水泥製品的標準（EN12620、EN13139、EN13043、EN13242）中，對於應該要規範的各種毒
性物質，使用了「危險物質」這個通稱。在總含量方面（不含萃出液）並沒有明確規範，相關規定標記為「資訊
性」（informative）以便連結到其他歐盟法規，而非標示為「規範性」（normatives），因此這些標準都沒有提
供適當的安全規範。在歐盟指令 2010/75/EU（EU, 2010）的第 53條中提到焚化爐殘餘物應減量，規定應該要有
「適當測試」以判斷這些殘餘物的污染潛勢。這項規定交由各國執行，卻沒有制定一致性的測試方法！這問題在十
幾年前就已經有人指出，至今依然如此 （Blasenbauer et al., 2020）。
對於要求底渣在做為營建粒料使用之前必須通過溶出試驗的那些國家，其規定細節摘要如下（Blasenbauer et al. 
2020）：

 有 11個國家使用批次溶出試驗方法。他們的方法乃是參考 EN-12457，但這方法並非針對要做為營建粒料
的底渣而設計，且使用水作為萃取液原註 1（EN, 2002/2003）。這些國家的批次溶出試驗方法細節不一，主
要是如下參數有所不同：

譯註2：wt%是重量百分比，表示這個百分比的分子與分母的單位都是重量。這裡是指所產出的底渣，有多少被拿去使用的意思。
原註1：「萃取液」（eluent 或 leachant）是指「流過一定量的底渣，或是在封閉容器內與底渣一起攪拌，以溶出底渣中部份毒

性物質」的一定量液體。上述萃取程序過後，即可檢測「萃出液」（eluate）中的毒性物質含量，此即該物質的「溶出
量」。

落底毒渣──循環經濟中的焚化爐底渣 7
zerowasteeurope.eu



o 每單位重量樣品所使用的萃取液體積，量化成液體和固體的比率（液固比 L/S）。這些國家採用的液固
比不是 2 l/kg 就是 10 l/kg，另有一個國家（比利時）要求做兩階段的溶出試驗。所有國家的溶出試驗時
間都是 24小時。有 7個國家要求底渣粒徑要破碎到小於 4毫米才能進行溶出試驗，而有 3個國家（加上
比利時的某個地區）要求底渣粒徑要小於 10毫米。

  有 4個國家採用管柱或是滲濾溶出試驗，溶出之液固比（溶出液累計流量和固體的比率）為從 0.1 l/kg累
計到 10 l/kg。芬蘭和瑞典並沒有限定粒徑大小，而荷蘭以及比利時的某兩個地區則是規定粒徑要小於 4毫
米。試驗時間沒有特別規定。

  荷蘭是唯一另外針對底渣的膠合成形建材（如水泥製品與磚品）進行槽體溶出試驗的國家，這包括先把底
渣樣本浸在水中 64天。這試驗沒有規定粒徑大小，而液固比則是取決於塊狀物（膠合成形建材）的大小。

科學文獻的作者們普遍認為，溶出試驗其實是不適當也不充分的把關方式。例如：
「底渣礦物相中的金屬之含量及溶出量，到底要多少才會對環境造成危害？我們又要怎麼去評估這件事？其實目前
並不完全清楚。」（Tiberg et al., 2021）
又如：
「標準的溶出試驗方法其實只能溶出焚化爐底渣中某些物質之總量的一小部份而已。」（Simon et al., 2020）
下個章節將提供更多的獨立觀察結果：這些研究比對了底渣的實徵分析結果和歐洲關於底渣之各種總含量及溶出量
的限值。這些限值的資料取自 Blasenbauer 等人（2020）和 Glauser 等人（2021），除非另有註明。我們對這些
限值的適切性不予置評，畢竟：
「我們不能說某個限值算是太高還是太低，因為根本就不知道各國是如何去訂定出他們的限值。」（Blasenbauer 
et al., 2020）

五、結果：實徵研究
5.1 潛在有毒元素
表 2 所列為符合文獻回顧範圍的研究，其分別來自六個歐洲國家。請特別注意表 2 中關於樣品準備方式的細節（熟
化、金屬回收、風化）。
表 2. 以垃圾焚化爐底渣所含潛在有毒元素為分析研究對象的實徵研究

參考資料 樣品來源 樣品準備方式 溶出方法 檢測分析物質
Bielowicz et al.,

2021.
波蘭的某座垃圾焚
化廠.

底渣室內靜置兩星期，並
經過鐵金屬與非鐵金屬回
收程序。每星期從 350-
400公斤的底渣中採樣 20

依 EN12457 方法進行溶
出試驗，液固比為 10 
l/kg。

鋇、氯離子、鉻、
銅、鉬、鉛、銻 、
硫酸鹽、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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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進行 36星期的採樣
檢測分析

Glauser et al.,
2021

瑞士的兩座設有底
渣處理設施的垃圾
焚化廠。其中廠 一
的底渣為濕式排
出，然後經過熟化
與金屬回收等處理
程序；廠二的底渣
則是採取「先進」
的乾式處理與金屬
回收方式。

於兩天內從這兩座廠各採
樣 5-6 次回收金屬後的底
渣，共採樣一噸。所採樣
品中的金屬塊與大於 5mm
的未燃物則移除。所有粒
級的底渣都粉碎到低於
0.25 mm 以下。

溶出試驗：1. 分別以(a)
去離子水及(b)二氧化碳
飽和水（降低的 PH 值）
進行批次溶出試驗，液
固比為 10 l/kg。2. 以去
離子水進行管柱溶出試
驗，液固比從 0.1 l/kg累
計到 10 l/kg。

溶出量：氯離子、
銅、鉛、鋅

總含量：砷、氯離
子、鎘、鉻、鈷、
銅、鎳、鉛、銻、
錫、 釩、鋅

Mantovani et al.,
2021.

義大利的某座垃圾
焚化廠

於五天內採五個樣品，總
共 30公斤。乾燥 24小時
後，篩分成數個粒級。

只檢測總含量。 多種

Simon et al., 2021. 德國的某座焚化底
渣處理設施 

將底渣中的鐵與非鐵金屬
分離，沒有熟化。濕式分
離並將粒徑篩分至 0.25-
45mm 之間。

使用模擬的雨水於測滲
儀（lysimeter）中進行
六年溶出試驗。

氯離子、鉻、銅、
鉬、銻、硫酸鹽、

釩

Tiberg et al., 2021. 瑞典的六座垃圾焚
化廠

金屬回收後，於室外進行
至少四個月的熟化，或者
將其 PH 值處理到 10。

針對粒徑於 5.5-8.5mm
之間的底渣，進行 PH 相
依性溶出試驗。

鋁、銅、鐵、鋅

Kalbe and Simon,
2020.

德國的某座焚化底
渣處理設施

所採樣品為回收金屬與非
鐵金屬後的底渣，沒有熟
化。濕式分離並將粒徑篩
分至 0.25-45mm 之間。

四種不同的溶出試驗：
以模擬雨水於測滲儀中
進行的溶出試驗（液固
比 2.96 l/kg）；管柱溶
出試驗（液固比達 2.96 
l/kg）；批次溶出試驗
（液固比分別為 2 l/kg及
10 l/kg）。

多種

Vateva and Laner,
(2020)

德國的某座垃圾焚
化廠（底渣為濕式
排出）

於四星期間採樣 9天，共
採 1,900公斤。把剛排
出、尚未經熟化處理的底
渣和經過 4個月熟化的底
渣，分成<0.063mm 到
31mm 之間的數個粒級進

依 EN12457 方法進行批
次溶出試驗，液固比為
10 l/kg。

砷、鎘、氯離子、
鉻、銅、汞、鎳、
鉛、硫酸鹽、鋅

落底毒渣──循環經濟中的焚化爐底渣 9
zerowasteeurope.eu



行檢測分析比較。

Alam et al., 2019a 荷蘭的數座焚化廠.
自然風化六個星期，然後
乾燥，並篩分至粒徑
≤0.125mm。

依 EN12457-2 方法進行
批次溶出試驗，使用去
離子水，液固比為 10 
l/kg。

多種

Alam et al., 2019b 荷蘭的數座焚化廠
未回收金屬。風化六星期
後，在 105°C下乾燥，並
篩分成三種粒級，粒徑範
圍為 0.125-4mm。

依 EN7383:2004 方法進
行管柱溶出試驗，並與
序列溶出試驗
（sequential test）的酸
溶、還原、氧化等階段
的結果進行比較。

多種

Caviglia et al. 2019 義大利的某座焚化
廠

單一抓取的樣品。篩分成
介於 0.063 到 20mm 之間
的數個粒級。

依 EN12457 方法進行批
次溶出試驗，使用去離
子水，液固比為 10 
l/kg。

多種

5.1.1 各種溶出試驗方法的比較
Glauser 等人（2021）的研究顯示，即使是同樣的底渣樣品，分別以瑞士與荷蘭等兩種不同的溶出試驗方法進行檢
測，結果許多潛在有毒元素的檢測數值不僅有差異，還互相矛盾。他們使用去離子水做為萃取液，結果只有銅與氯
離子的檢測數值具有統計顯著相關性（R2 ≥ 0.95）。對於鋅而言，根本沒有統計顯著相關性（R2 = 0.65）；鉛也
是一樣（R2 = 0.55），以瑞士批次溶出試驗方法所得到的萃出液，其鉛平均含量為荷蘭管柱溶出試驗的 2.5倍，顯
示荷蘭的溶出試驗方法相對寬鬆。
這些底渣樣品全都不符合瑞士掩埋場的規定，因為某些粒級譯註 3 的底渣，鉻、銅、鉛等重金屬的總含量過高；尤其
是銻的總含量，不論是何種粒級，都超過了掩埋場的允收標準：對於細粒料，銻的總含量為該允收標準的 11倍；且
即使底渣經過「先進處理」，仍達到該允收標準的 1.5-3倍。對於這樣的結果，該論文作者酸道，這會是說明瑞士
掩埋場規定為何只管制底渣的總有機碳（TOC）及某些非鐵金屬的「好理由」，因為若不如此，底渣將無法符合規
定。總體來說，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

譯註3：粒級（grain size fraction），為用某種分級方法（如篩分）將粒徑範圍寬的顆粒羣分成粒徑範圍窄的若干級別，這些級
別稱為粒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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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採取進一步處理措施，就不可能把底渣埋到較低規格的掩埋場（如 B型掩埋場譯註 4）或者送到水泥廠做為水
泥生料！」（Glauser et al., 2021）
至於荷蘭的管柱溶出試驗，該研究報告只呈現了氯離子、銅、鉛和鋅的檢測結果。其中，所有粒級的底渣之氯離子
溶出量皆不符合荷蘭的法定品質標準，至於銅溶出量則有 62％的底渣樣品超標，鉛溶出量則有 38％的底渣樣品超
標。關於此結果，該論文作者批評道，使用去離子水的荷蘭管柱溶出試驗不具代表性，因為該方法忽略了底渣 PH
值會隨時間而改變譯註 5。
Kalbe 與 Simon兩人的研究（2020）也以不同的溶出試驗方法檢測同樣的底渣樣品並進行比較。其研究顯示，底渣
若以管柱及測滲儀進行溶出試驗，其某些有毒元素如鎘、鈷、鎳、鉛的溶出量，會比批次溶出試驗的結果要大；至
於氯離子、銻及錫，則是批次溶出試驗的溶出量比管柱溶出試驗的結果要高。這樣的結果和 Glauser 等人（2021）
的研究結果一致。他們也說明了為何使用測滲儀進行溶出試驗並和常見的批次溶出試驗和管柱溶出試驗進行比較的
理由：
「測滲儀溶出試驗的結果，比較接近實場狀況，因為其使用的底渣樣品數量比管柱溶出試驗還要大，且萃取液是由
上而下澆灌底渣，而非由下往上流經底渣。」（Kalbe and Simon, 2020）
如表 2 所示，沒有任何歐洲國家使用測滲儀進行溶出試驗。
把檢測結果範圍量化，就可看出批次溶出試驗和管柱溶出試驗的檢測結果之間存在顯著差異，而這說明了為何某些
國家容許底渣再利用，其他國家則不允許的原因。以相同的底渣樣品，分別以批次和管柱溶出試驗方法進行檢測，
然後計算這兩種溶出試驗方法所得到的各毒性物質溶出量（C）之百分比差異＝((C 批次– C 管柱)/C 批次) x 100，所得數
值顯示這兩種溶出方法有如下差距：砷＝63%、氯離子＝44%、錫＝52%、銻＝52%。這再次量化了荷蘭管柱溶出
試驗相對寬鬆的程度，雖然對於某些其他元素而言，這個百分比差異是表示荷蘭方法反而較嚴的負值。譯註 6

再來要提到的研究對於荷蘭所採取的管柱溶出試驗或槽體溶出試驗也是具有重要意義。Allam 等人（2019a）以去
離子水，採用常見於其他國家的批次溶出試驗方法，檢測分析底渣樣品的毒性溶出情形。研究結果顯示，以批次溶
出試驗方法取得的萃出液中，銅、鉻、鉬、銻以及氯離子、硫酸鹽的含量，超出了荷蘭對於底渣作為營建粒料的法
定品質標準。該研究論文的作者接著探討改善底渣品質的選項，且並未主張風化，原因是：
「風化所形成的物相，減少了潛在有毒元素短中期的溶出情形，但這種物相卻只在一定的酸鹼值範圍內穩定存
在。」
譯註4：瑞士的掩埋場分成 A 到 E 等五種類型，其中 A型收受的廢棄物風險最低，E型收受的廢棄物風險最高。D型掩埋場除了

可收受底渣之外，也可收受符合其允收標準的其他種類廢棄物，但這允收標準卻不適用於底渣。對於底渣，只要其非鐵
金屬顆粒有被回收，或含量不超過底渣總重量的 1.5％，且總有機碳含量不超過 20,000 mg/kg，即可進入D型掩埋場。
參見：瑞士的廢棄物法令（Waste Ordinance, ADWO）附件五。

譯註5：底渣為強鹼，但在自然環境中若經雨水淋洗或是吸收空氣中二氧化碳，PH 值會慢慢降低，原本不易溶出的金屬可能變得
容易溶出，因此荷蘭短暫的管柱溶出試驗無法完全模擬底渣在此真實場景的狀況。

譯註6：根據原文獻，作者是先以德國DIN ISO 11466 方法檢測底渣中各毒性物質的總含量；接著再以不同的溶出試驗方法檢測
各毒性物質的溶出量，從而計算出各毒性物質的溶出比。本報告作者再針對該文獻中所示各毒性物質以批次及管柱溶出
試驗方法所得到的不同溶出比，計算其百分比差異，以突顯不同溶出試驗方法溶出毒性物質的能力差異。由於溶出比的
分母為同一底渣樣本的毒性物質總含量，其在計算百分比差異時，會相除消去，因此溶出比的百分比差異，將等同於溶
出量的百分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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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團隊也以序列溶出試驗（sequential leach test）檢測要作為營建工程粒料的底渣，並與荷蘭管柱溶出試驗
方法做比較（Allam et al., 2019b）。序列溶出試驗方法是讓底渣樣品依序暴露於不同狀況下，因此呈現了「最糟
糕情境」的溶出情形。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採用序列溶出試驗。
Allam 等人（2019b）發現，粒徑小於 4mm 的底渣粒料，其氯離子、銅與鉬的溶出量，超出了荷蘭的溶出試驗限值。
他們也提到其先前於 2016 年及 2017 年發表的研究結果顯示，底渣的鉻、鎳、鉛、銻與鋅的溶出量，「常常超出未
有阻隔的用途之限值。」以序列溶出試驗方法檢測發現，特別是鋅，在低 PH 值條件下移動性相當高；而鉻、銅、
鎳、銻，則是在氧化條件下移動性高。作者們認為，許多有毒元素會與底渣中的腐植質錯合，而當腐植質這類有機
物因為氧化而破壞後，原本跟其錯合的有毒元素的移動性就隨之提高了。這樣的結果也進一步佐證，那些呆板、簡
化條件的溶出試驗，無法反映底渣面對的真實狀況；比如這研究案例所指出的，底渣中有毒元素與有機物會有交互
作用，尤其當底渣以裸料型態運用於道路工程時，更不能忽視這種情形的存在。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從其他研究報告彙整出來的更多結果。為避免單調乏味地重複相關文獻摘要，我們把相關研究
結果分門別類，以探討歐洲各國採用的各種溶出試驗方法中有哪些和底渣危害有關的侷限。

5.1.2 熟化、PH 值、緩衝與腐植質
Glauser 等人（2021）發現，若把批次溶出試驗所使用的萃取液改成 PH 值較低的二氧化碳飽和水，毒性物質溶出
量會出現更大幅度的變化：與使用去離子水的批次溶出試驗結果相比，鋅的移動性提高到 15倍。他們也發現，即使
萃出液處於鹼性條件下，當其中存在著溶解態有機物質時，銅的溶出量會提高（銅溶出量與溶解態有機碳之間的統
計相關性 R2＝0.90）。該文獻作者也指出，細粒級底渣會因為氧化鈣的存在於其中，而具有高度的 PH 值緩衝能力，
而暫時性地穩定化了銅與鋅。
Vateva 與 Laner（2020）兩人把其底渣溶出試驗結果與德國兩個現行的營建粒料品質標準及一個草案標準進行比較。
結果發現，對於大多數粒級的底渣，其氯離子與硫酸鹽的溶出量都高於限值；同時鉻、銅與鉛的溶出量也高於限值。
他們認為，就氯離子與硫酸鹽而言，四個月的熟化程序並未改善底渣品質。有趣的是，他們也注意到：「在整整九
天期間所取得的底渣樣品中，未燃有機物含量譯註 7 的變異相當顯著。」雖然他們並未進一步去探究其原因。總而言
之，他們認為：
「整體而言，這些經過處理的底渣未能符合德國現行法規限值，因此並不適合做為有包覆圍阻之構造物譯註 8 的建材，
也不適合做為混凝土的粒料……長時間的熟化過程並無助於底渣符合建材的法規標準，必須進一步處理或加工以減
少溶解性鹽類的含量並降低殘餘金屬含量。」

還有：
「這些經過處理的底渣，在粗細粒徑混合不分的情況下，並未能符合德國現行法規限值而不能做為建材，主要原因
是其溶解性鹽類含量過高。粗粒級底渣的污染程度較低，因此只有不到 30%的底渣具有做為建材的潛力。」
譯註7：底渣的灼燒減量試驗即是用來測定其未燃有機物含量。
譯註8：有包覆圍阻之構造物（contained structures）是指具有阻隔雨水或地下水功能的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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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等人（2021）以模擬的雨水（600mm 的年雨量）由上而下澆灌測滲儀中的底渣樣品，並把這些累積了六年
的試驗結果，拿來和德國的營建粒料品質標準草案比較。使用測滲儀的溶出試驗，可讓我們分析溶出情形和時間的
關係，這是採取批次溶出試驗所無法做到的（Kalbe and Simon, 2020）。在這些試驗過程中，PH 值並沒有改變，
約為 9.9 ± 0.5，說明了底渣中的物質扮演了暫時性的 PH緩衝劑。即使底渣有經過熟化，仍可觀察到氯離子和硫酸
鹽於短期間內大量釋出，還有銅、鉬也是一樣，皆大幅超標。銻和釩於整個六年期間都持續地溶出，且累計溶出量
逼近限值，如作者所說：
「我們的實驗結果顯示，於將近六年期間，銻和釩從焚化爐底渣中溶出的情形並未減緩。因此焚化爐底渣的長期使
用，如做為再生建材，可能會對環境帶來風險。」
他們接著指出，並沒有經濟可行的技術方法可把底渣中的銻和釩除去。而且，即使底渣經過濕式處理，仍無法符合
以礦物性廢棄物為管制對象的的新草案中的限值標準（Simon et al. 2021）。
在 Kalbe 與 Simon（2020）兩人的溶出試驗中，測滲儀中的基質（底渣）維持在鹼性範圍（8.5 ≤ pH ≤ 10.5）。
雖然該論文作者說，在這有限的 PH範圍內，無法理出 PH 值和銻移動性的關係；但是，他們也指出，在該溶出試
驗接近尾聲時，銻的（六年）累計溶出量仍然在增加。該研究成果顯示，銻的溶出量會隨著鈣溶出量的減少而增加，
因為鈣會在熟化過程中形成較不易溶解的化合物，比如碳酸鈣（CaCO3）。因此，用來穩定化底渣的熟化過程，反
而會增加銻的移動能力；而諸如添加鈣化合物的前處理程序，也不太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畢竟，長期而言，這些鈣
化物終究將轉變成碳酸鈣（Kalbe and Simon, 2020）。
Tiberg 等人的研究（2021）確認了鋅、銅在 PH 值低於 8.5 的環境下更容易溶出，溶出量可為高 PH 值環境下的上
萬倍。他們也指出，這些有毒元素的溶出能力在偏鹼性的環境下是由其他因素決定，比如腐植質的存在。但是腐植
質對底渣而言只是帶來短期的穩定化，畢竟底渣 PH 值會隨時間而降低。由於「缺乏明確的指引，且各國的（底渣
處理）作法也不同」，因此該文作者們並未從法規面分析其研究結果的意涵。不過，他們特別提到歐盟《廢棄物框
架指令》（Waste Framework Directive）的一些侷限。

5.1.3 焚化爐操作穩定度與危害和底渣粒徑的關係
Bielowicz 等人的研究（2021）乃是針對（某一廠的）底渣進行為期 36週的採樣檢測分析。在這期間中，所有檢測
的元素都會在某些時候超出波蘭法規中對於「廠外處理」的底渣的國家溶出限值。原註 2 以氯離子來說，檢測結果從
來不曾低於限值，最大的一次甚至是限值的 7倍。其他值得注意的還有鋇的最大檢測值（限值的 11.5倍）、銻的最
大檢測值（限值的 21倍），另外鋅也有四次檢測到超標。銻的檢測值也常常超標，其平均值是限值的 7倍以上。鉛
的溶出量平均值超過限值 300%以上。這些檢測結果的變異幅度之大，證明了焚化廠對於底渣中毒性物質含量的控
管幾乎袖手無策。這樣的結果於 Simon 等人的研究（2021）中再次獲得印證，他們說：「尤其是微量金屬的濃度，
其變化可達數十倍。」
有些文獻的作者建議，把底渣中的細粒料移除，將可降低底渣毒性（Alam et al., 2019a），但這論點不見得總是正
確。Kalbe 和 Simon兩人的研究（2020）顯示，最細粒級（<0.25 mm）的底渣不見得含有那些最毒的元素，比如
原註2：依據與作者的私人通訊，廠外處理係指「鐵路構造物和軌道床、軌道路堤、鐵路和公路路堤、高速公路的路基、不透水

鋪面、沉降池、水工構造物和其他構造物以及營建工程（包括基礎）的核心部份」的興建、重建與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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鋇、鈷、鉻、鎳在最粗粒級（0.25 ～ 45mm）底渣中的含量反而是最細粒級的 2倍。Vateva 和 Laner 的研究
（2020）則發現，在最粗（>31.5 mm）和較細（4-8 mm）粒級的底渣中，鉻和鉛的含量較高；在最細粒級的底渣
中，則是鎘、鎳和鋅較高；錫和銻則是呈現較隨機的分佈。他們也發現當底渣樣品熟化之後，氯離子、鉻和硫酸鹽
在>4 mm 的粒料中含量較高。
Mantovani 等人（2021）測出鉻和鉛在最粗粒級（>16 mm）的底渣中含量較高，而鎳則是在 8-16 mm 的粒料中
測得最高的含量。他們發現，在一些較大的粒料表面有細粒料覆蓋著，且很容易在運送和篩分過程中分開來，這顯
示底渣篩分後易碎的本質及有毒元素因此釋出的可能性。另一項有趣的發現是底渣灼燒減量數值與粒級的關係：不
論底渣粒料粗或細，其灼燒減量數值都超出歐盟工業排放指令（Industrial Emissions Directive）的標準，其中灼
燒減量數值最小者是 9.4%，最大可達到 26.4%。他們在所有種類的碳酸鹽、硫酸鹽、非晶質的未燃有機物中，都
發現諸如銅、鎳、鋅、鉛、錫等潛在有毒元素的存在，這些發現令人質疑底渣篩分的價值。
Caviglia 等人（2019）發現因為有銅的存在，凡是粒徑小於 10mm 的底渣粒料，都不符合義大利的溶出限值。其他
有趣的發現還包括灼燒減量數值（6.2%）超出歐盟法規；還有大多數重金屬（如銅、鎳、鉛、鍶、鋅）在中等粒徑
範圍（2 - 8 mm）的底渣中濃度最高。

5.2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與微塑膠
由於只有一篇來自挪威研究團隊的論文符合我們的文獻回顧範籌，因此我們把文獻回顧年份往前推，並納入歐洲以
外於近年發表的文獻。資料整理如表 3。
表 3. 以垃圾焚化爐底渣所含有機毒性物質為分析研究對象的實徵研究

參考資料 樣品來源 樣品準備方式 檢測方法 檢測分析物質

Arp, et al., 2020
數座挪威焚化
廠，透過某廢棄
物清理設施取得

採樣為期一年。
依據 EN12457 方法，使
用蒸餾水進行溶出試
驗，液固比為 10  l/kg。
樣品振盪攪拌時間增加
到 28天。

多氯聯苯（PCBs，七
種同源物）

Morin et al., 2017 挪威的十二座廢
棄物清理設施 採樣為期一年。

依據 EN12457 方法，使
用蒸餾水進行批次溶出
試驗，液固比為 10 
l/kg。樣品振盪攪拌時
間增加到 28天。

溴化阻燃劑（多溴二苯
醚；PBDEs）

Lin et al., 2014 台灣的兩座焚化
廠

於一星期內每天採樣四
次，採樣間隔時間為 6小
時。篩分成<0.075mm 到
9.5mm 之間的數個粒

使用 PH2.9 的液體進行
批次溶出試驗，於震盪
瓶中攪拌 18小時。

多溴二苯醚（PB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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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Wang et al., 2010 台灣的某座焚化
廠

於三天內每天採三次樣，
採樣間隔為 8小時。底渣
中可回收的鐵及非鐵金
屬、石頭與玻璃則予以移
除。

總含量。把底渣樣品和
該爐體下游的飛灰樣品
的檢測分析結果進行比
較。

溴化戴奧辛/呋喃
（PBDD/Fs，12 種同

源物）、
多溴二苯醚

（PBDEs，30 種同源
物）

Liu et al., 2021 中國的三座焚化
廠

24 份樣品，採樣為期二
年。

總含量。將淬出液離心
後取上清液，將 PH 穩
定在 7-8 之間。

全氟／多氟烷化物
（PFAS）

Hsieh et al., 2018 台灣的某座焚化
廠

直接從該焚化廠採樣，採
樣為期四年。 總含量。 戴奧辛/呋喃（PCDD/

Fs）

Chen et al., 2006 台灣的兩座焚化
廠

於一星期內每天採樣四
次，採樣間隔時間為 2小
時。

總含量。篩分成
<0.21mm至 9.5mm 之
間的數個粒級。

戴奧辛/呋喃（PCDD/
Fs）

Yang et al., 2021
中國的十六座垃
圾焚化廠與一座
底渣處理廠

31 份樣品，於焚化爐穩定
操作期間採樣。 總含量。 微塑膠

5.2.1 多氯聯苯
多氯聯苯（PCBs）過去曾被廣泛用於塗料和電容器，一直到 1970 年代才被禁用；但許多禁用前就已經存在的含多
氯聯苯產品，於廢棄後會成為多氯聯苯污染、流佈到環境中的來源，卻只有三個歐洲國家（荷蘭、比利時、捷克）
有規定底渣在做為營建粒料前必須檢測分析多氯聯苯總含量以管控其風險危害，且沒有任何國家要求檢測分析多氯
聯苯的溶出量。
Arp 等人（2020）比較了多氯聯苯在底渣和飛灰中的總含量及溶出能力，並以取自挪威某些廢棄物回收設施的其他
物質為對照。他們發現多氯聯苯在底渣中的平均總含量（28 ± 34 μg/kg），還遠大於在飛灰中的量（0.3 ± 0.8 
μg/kg），平均來說大了 93倍；而底渣中的多氯聯苯溶出能力也是該研究的所有樣本中第二高的。而且，這樣的結
果也許還低估了底渣的多氯聯苯溶出風險，因為該研究並未檢測與顆粒物或其他溶解有機碳（dissolved organic 
carbon）結合在一起的多氯聯苯，只檢測了獨自溶出的多氯聯苯；而作者們引用之前的研究結果指出：「多氯聯苯
大多會和顆粒物或溶解有機碳結合在一起，比率可達 80 - 99.9%。」再者，底渣中多氯聯苯總含量的平均值（28 ±
34 μg/kg）已超過了捷克（0.2 μg/kg）跟比利時某地區所採行的限值（0.5 μg/kg）；假如以檢測值的分佈範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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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話，則超過歐洲所有國家的限值。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們為期一年的採樣過程中，各樣品的多氯聯苯含量檢測值
之變異幅度非常大。

5.2.2 戴奧辛/呋喃
戴奧辛/呋喃（PCDD/Fs）是鹵化多環芳香烴化合物，一般簡稱為「戴奧辛」。它們會對健康產生許多危害，包括：
致癌、致畸胎、免疫毒性、胚胎毒性。但在 Blasenbauer 等人（2020）的研究報告裡所提到的 26個國家中，只有
德國有規定底渣在做為營建粒料使用前，必須檢測分析其戴奧辛總含量，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要求檢測分析底渣的
戴奧辛溶出量。
戴奧辛/呋喃在飛灰中的濃度比在底渣中高，但在底渣中的含量依舊是滿可觀的。Hsieh 等人（2018）在為期四年的
採樣檢測分析過程中發現，戴奧辛/呋喃在底渣中的平均濃度（1.48 ng/g）大約是飛灰（2.56 ng/g）的五分之三。
但重點是，底渣的平均產生量是飛灰的三倍以上，因此底渣才是焚化爐釋出之戴奧辛/呋喃的主要歸宿。另外值得注
意的是，在這四年的採樣檢測分析期間，底渣中戴奧辛/呋喃的總含量變異幅度相當大，說明垃圾焚化爐操作處理情
形相當浮動，而無法將底渣中戴奧辛/呋喃總含量穩定控制在一定範圍內。該文獻作者以 WHO2005-TEQ為基礎換
算底渣中戴奧辛/呋喃的毒性當量原註 3，所得到的戴奧辛總含量變化幅度達到千萬倍。
Chen 等人（2006）從台灣兩座號稱具有「效益最佳的戴奧辛/呋喃污染防制技術」的現代化焚化爐，採取經過金屬
回收與風乾的底渣樣品，分析其戴奧辛/呋喃的總含量。他們以 I-TEQ為基礎換算戴奧辛毒性當量，結果發現≤0.6 
mm 的底渣粒料中所聚積的戴奧辛/呋喃總含量，可能會對環境造成危害，因此不適合用於「土壤、道路基層和塊狀
建材」。根據德國所定的肥料品質標準，其中一份底渣樣品（粒徑≤0.6 mm）的戴奧辛含量超出施用於牧地的肥料
品質標準，而其它較粗粒料（粒徑≥2.36 mm）的戴奧辛含量則接近限值。

5.2.3 溴化阻燃劑、多溴二苯醚和溴化戴奧辛/呋喃
溴化阻燃劑（BFRs）常被用在電路板和塑膠包材（如微波爐托盤）和有塗佈處理的織品（Weidlich, 2021），它們
在塑膠中的含量大約是 3 到 15％ （Hennebert, 2021）。雖然歐盟已管制和禁止某些溴化阻燃劑的使用，但禁用前
就已存在的含溴化阻燃劑產品仍在流通中，因此未來數十年間仍可能在廢棄物中發現溴化阻燃劑的蹤跡（ibid.）。
多溴二苯醚（PBDEs）是溴化阻燃劑中的一個子類別；其中有許多是內分泌干擾素、免疫系統毒素，且會在垃圾焚
化爐爐床上方低溫缺氧的區域形成溴化戴奧辛/呋喃（PBDD/Fs）（Weidlich, 2021）。證據顯示，溴化戴奧辛/呋
喃和更廣為人知的同類——氯化戴奧辛/呋喃——同樣具有高毒性，而且也比形成它們的前身多溴二苯醚還要毒
（Conesa et al., 2021）。目前歐洲沒有任何國家要求營建粒料必須檢測多溴二苯醚或溴化戴奧辛/呋喃；而廢棄物
焚化後的殘餘物（底渣與飛灰）中是否有溴化戴奧辛/呋喃，不但沒有受到監控，也沒有訂任何限值。

原註3：TEQ＝毒性當量。把每一化學物質的濃度乘以其毒性當量因子（Toxic Equivalence Factor；TEF），然後再加總起來，
即為這群化學物質的毒性當量。當一群化學物質毒性不一，即可使用毒性當量來表示這群毒性物質整體的毒性。毒性當
量有兩種常見單位，I-TEQ為根據某一國際專家群所訂的毒性當量因子，而 WHO-TEQ 則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毒
性當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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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n 等人（2017）檢測分析了多溴二苯醚在多種廢棄物清理場所的廢棄物中的總含量及溶出量（還有在空氣與滲
出水中的濃度），其中有兩個樣品是來自挪威一座現代化焚化廠的底渣，結果發現底渣中的多溴二苯醚總含量大約
是飛灰中的十倍，溶出量也是如此。同樣的，該研究也是沒有考慮到多溴二苯醚與膠體或腐植酸結合在一起並隨其
溶出的情形，不過作者們有注意到溶出試驗結果很可能偏低，因為無法在實驗時間內達到固液相平衡。作者們也觀
察到溴化阻燃劑在底渣及其來源垃圾中的總含量之比值相當穩定，表示焚化並未能完全破壞它們：
「底渣中阻燃劑含量高到無法忽視。底渣不管是要拿去掩埋或是再利用於其他用途（比如當作填料），都需要考量
這一點。」
Lin 等人（2014）的研究指出，多溴二苯醚在底渣中的總含量是飛灰中的 2 到 19倍，更進一步證實了多溴二苯醚無
法在焚化過程中被完全破壞掉。這些總含量數值是城市或鄉村土壤中含量的上百倍，比較集中在粗粒料（0.25 ≤ 
mm ≤ 1）中；而且多溴二苯醚從底渣溶出的速率更是從其來源垃圾溶出的上萬倍左右。在底渣中的總含量檢測值
是在 29-243 ng/g 之間，然而目前沒有任何限值可以拿來對照；作者們於是定性描述其風險危害：當高度溴化且可
溶出的多溴二苯醚通過焚化爐之後，很容易降解成較小的溴化物質，而更容易被生物吸收與累積，造成更高的毒害。
他們也評論道腐植質溶液會促進多溴二苯醚從底渣中溶出，這會影響底渣在土方工程中的應用。因此作者們建議：
若要以焚化爐底渣做為營建粒料，應審慎為之。
Wang 等人（2010）研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從底渣溶出的情形，是相關研究報告中最常被引用的論文。該研究的作
者們在具有「公認為最有效的戴奧辛污染防制技術」的焚化廠中採樣三天，每天採三次樣，也就是每隔八小時採樣
一次。所採樣品包括底渣、來自兩個空氣污染防制單元的飛灰（反應灰）、來自後燃燒區（即節熱器和過熱器）的
飛灰（鍋爐灰）譯註 9。他們發現在所有樣本中，底渣含有最多的溴化戴奧辛/呋喃和多溴二苯醚，這證明焚化過程無
法完全破壞掉多溴二苯醚；而且溴化戴奧辛/呋喃在底渣中的含量也高於其在來源垃圾中的量，顯示焚化含有多溴二
苯醚的垃圾，會產生溴化戴奧辛/呋喃。多溴二苯醚在底渣中的含量大約是對照用土壤中含量的數十倍到數千倍。他
們最後的結論是：焚化爐底渣的再利用，會將這些物質釋出到環境中。

5.2.4 全氟／多氟烷化物
全氟／多氟烷化物（PFAS）的生產製造早於 1940 年代就已開始，目前被廣泛使用於阻燃劑及防水撥油劑，而被添
加於塑膠中或塗布其表面上（Liu, et al., 2021）。它們在水中的溶解度足以讓它們被植物吸收（Ghisi et al., 
2019）。在 Blasenbauer 等人的研究報告（2020）裡所提到的歐洲國家中，均未對於要用於營建粒料的底渣要求
檢測全氟／多氟烷化物的含量。
全氟／多氟烷化物在焚化過程中也無法被完全破壞。Liu 等人（2021）針對三座焚化廠的底渣進行採樣檢測分析，
發現其中兩座焚化廠的底渣含有高量的全氟／多氟烷化物，是飛灰中含量的三倍。該篇論文作者們的結論是：底渣
是全氟／多氟烷化物進入環境中的一個重要載體；關於全氟／多氟烷化物如何因高溫而變化，需要更多的研究；也
必須研發在焚化爐內部就把全氟／多氟烷化物破壞消滅掉的技術。另一項重要的發現是：在為期兩年的底渣採樣檢
測分析期間，全氟／多氟烷化物在底渣中的含量變化非常大。

譯註9：從後燃燒階段（節熱器與過熱器）收集下來的鍋爐灰以及從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收集下來的反應灰，兩者合稱飛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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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微塑膠
底渣中的微塑膠會造成怎樣的危害，這是一個嶄新的議題，也沒有足夠的研究。Yang 等人（2021）的研究顯示焚
化並沒有終結微塑膠，其在每公斤底渣中的含量還有 1.9 到 565 粒，或者每焚化一噸垃圾尚餘留高達 102,000 粒的
微塑膠。該研究的底渣樣品來自 16座現代化的垃圾焚化廠，這些焚化廠皆是在過去十年內建造或是更新改造過而具
有「先進技術」的水準。另外，採樣過程皆是在焚化爐穩定運作狀態下進行。所有樣品的灼燒減量數值都低於
3.2％，符合歐盟所規定的標準<5wt%。底渣中的微塑膠，最大一部份是來自有添加阻燃劑、因而能抵抗焚化爐高
溫的包裝和建材（如聚丙烯和聚苯乙烯）。可惜的是，這項研究並沒有分析微塑膠所含的特定阻燃劑或是任何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目前，在檢測任何固體基質（不只是底渣）中的塑膠成份時，並沒有標準試驗方法可以依循。另外
對於底渣或營建粒料中的微塑膠含量也沒有規定任何限值。

六、討論
6.1 底渣處理過程的影響與可能後果
要了解底渣的組成與形成機制，必須先明白廢棄物是很差的燃料（Hulgaard and Vehlow, 2011）。垃圾的異質性
相當高，因此其燃燒過程是個相當複雜的現象，涉及數千種化學反應（Chagger et al., 2000）。理論上，鎘、汞等
沸點低於爐床溫度的元素，不會存在於底渣中；而鉛、鋅等沸點較高的元素，應該會掉到爐床底下。然而，事實卻
非如此：底渣中含有砷、溴、鎘，甚至汞（本報告中的研究，以及 Buchholz and Landsberger, 1995; Meima et 
al., 1999; Klymko et al., 2016）。連近來發表論文的作者們也質疑，易揮發物質為何會存在於底渣中（Glauser et 
al., 2021）？但是，這是基本的反應器工程學：由於乾燥與熱裂解反應的吸熱效果，會使得爐內溫度降低，導致爐
溫分佈不均；加上爐內有些地方氧含量過高，有些地方卻缺氧，還有質傳與熱傳上的物理限制，形成不適於燃燒的
時空條件。而許多金屬元素（如銅、銻）的存在會催化反應，加速氯化或溴化戴奧辛等有害物質的形成（Ebert 
and Bahadir, 2003; Weidlich, 2021）。此外，垃圾中有許多添加了阻燃劑（表 1）的塑膠物品，不僅會阻礙熱處理
效果，而且許多會轉化成更毒的物質。以上這些現象，可從底渣中所含物質之廣泛看出，比如說顯示爐內存在著極
高溫的物質（熔融的銅），以及顯示爐內也存在著相當低溫的物質（甚至連著火都沒有的下水污泥）（Bunge, 
2019）。
底渣處理仍是個尚在發展中的新興產業，自 1990 年代起有大幅進展，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兩家底渣處理廠是一
模一樣的（Bunge, 2019）。底渣處理過程通常是於焚化廠外進行，常由不同業者負責，且常常需要跨區或跨國界
的清運過程（Arkenbout, 20199）。Mehr 等人（2021）指出，先進的底渣處理廠對於五種金屬的金屬回收效率只
介於 29-92%之間；對於鉛而言，則只有 16%。如同 Simon 等人（2021）所說：
「從回收率與純度面向來看，金屬元素的回收仍是相當棘手的問題。」
將底渣進行額外粉碎處理，雖能提高金屬回收率，但反而會降低底渣做為營建粒料的價值，因為若要成為有用的營
建粒料，就必須保留較粗顆粒的完整性（Bunge, 2019）。如此做也會增加有毒粉塵產生的風險，不過這個問題因
歐洲主流的濕式排渣方式而多少減輕了！濕式排渣會產生新的礦相，理論上這會使重金屬得到某種程度的穩定化，
但同時會將元素綁到礦物基質中，導致現行技術也無法把它們回收出來（Vateva and Laner, 2020）。乾式排渣技
術本身也有問題，其中之一是導致底渣易碎以及必須控制粉塵，因為粉塵上會有重金屬（Bunge, 2019）。有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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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鉛的空中傳佈是底渣應用於道路及其基層時特別關鍵的風險因子（Van Praagh et al., 2018）。荷蘭近年的個
案研究也指出底渣粉塵的排放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在該個案中，底渣被露天運輸與裝卸，且過程中沒有採取預
警措施，導致底渣粉塵落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的海域中，造成當地海洋動物的內分泌受到干擾。
歐盟關於廢棄物焚化的最佳可得技術文件（EU, 2019）建議，底渣應經過篩分處理。然而，本研究調查的結果卻未
能與該技術文件的諸多建議完全一致，因為我們發現，有毒元素遍佈於底渣所有粒徑範圍與粒料型態。同樣地，該
文件建議底渣應經過風化或熟化，且雖然這過程在以往被認為是越長越好，但諸如德國等國家，卻正往縮短熟化時
間的方向調整，這雖可提高金屬回收潛力，卻同時導致鹽類溶解度提高，礦物相更不穩定（Vateva and Laner, 
2020）。
風化或熟化也會導致底渣細粒料脫離出來，從而增加毒性物質的移動性（Alam et al. 2019a）。再者，風化過程長
期而言會增加銻的溶出（Kalbe and Simon, 2020）。對於這個課題，科學上的理解仍然不足而無法提供實務上的
適當指引。
某些論文作者測試底渣二次處理的效果，但結果有好有壞，且會衍生氣候衝擊及提高成本。Caviglia 等人（2019）
發現，在以高達 1000°C 的高溫處理底渣後，其萃出液中銅、鉛、鋅的濃度減少了，但鉻與鋇的濃度則增加了百倍
以上，鋁的濃度則增加十倍以上。
鋁的移動性增加，對於那些提倡以焚化爐殘渣為料源並用水泥膠合的「綠」建材（比如塊狀建材）的公司而言，是
必須關注的重要課題，因為不僅毒性物質會溶出，還會影響結構安全，尤其是製造過程中處理溫度高的建材（根據
Caviglia et al., 2019）。鋁會與水反應而逐漸釋出氫，故會引發火災，並造成塊狀建材的膨脹，進而導致抗壓強度
降低（Allegrini et al., 2015; Bunge, 2019）。這已獲得數個研究的支持，比如 Vateva 與 Laner兩人的研究
（2020）指出，在以當前最佳可得技術處理的底渣中，不論粒徑範圍為何，鋁金屬的含量皆高於 1%；且即使鋁含
量只有 1%，仍有損於底渣粒料用於膠合成形建材的效用。另外，Tiberg 等人（2021）的研究則指出，即使其底渣
有經過金屬分選過程，鋁含量仍有 5-6%之多。
這樣的產品之所以能夠存在歐洲市場，完全要拜相關法規體系脆弱、過時、支離破碎，而無完善的品質標準與測試
方法把關之賜。那些少數由國家核可的溶出試驗方法，是妥協折衷的產物，一方面雖想要反映實情，一方面又希望
減少測試時間並避免碎裂（Blasenbauer, 2020）。但是，如同本報告所指出的，這些溶出試驗方法並未顧及所有
毒性物質，且只代表短期情形且相對穩定無害的狀態，因此頂多只是提供瞬間一瞥，而非對產品完整性與公眾安全
提供長期保證。由於忽視了 PH 值變化以及腐植質的影響，這些溶出試驗方法所得到的結果並未能反映實情：萃取
液若採用強酸（低 PH 值）者，會增加萃出液中的金屬濃度，因而高估溶出潛勢；但若採用弱酸者，則由於弱酸會
受到底渣鹼度的緩衝，導致重金屬暫時地穩定存在底渣中，而會低估這些有害物質的移動性。這也會損及使用底渣
的膠合成形建材的安全性，因為波特蘭水泥會於其生命週期中持續熟化，並轉變成碳酸鈣（Haselbach, 2009）。
因此，隨著時間過去，受水泥膠合的底渣粒料不太可能仍持續穩定存在於水泥製品或混凝土中；這些一開始被宣稱
安全的膠合成形建材，最終將導致毒性物質釋出到環境裡。

本報告有個超乎預期、伴隨主要研究結果而來的發現，是灼燒減量的數值範圍超出法定限值。令人意外的是，本報
告據信是以底渣（其數據是透過獨立檢測而取得）做為診斷焚化廠營運狀況指標的第一個研究。研究結果質疑，以
現代生活垃圾為燃料的焚化爐所產生的底渣，是否對環境友善並因而具有效用？同時也質疑當前焚化爐的監控效能
與操作穩定度。之前有底渣處理業者曾對他們所收到的底渣品質大幅波動且品質普遍每況愈下的趨勢，表達過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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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enbout, 2019）；本報告的結果則再次提供佐證。有學者認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可能來自沒有採取最佳可
行技術的垃圾焚化爐營運業者（Weber et al. 2019）；另有學者以焚化爐非正常操作期間的狀況，來進一步推測說
明焚化爐高污染排放的原因（Arkenbout et al., 2018）。本報告則認為，事實上，即使焚化爐在穩定操作期間，不
穩定狀況仍有如家常便飯般經常發生；而這推測需要進一步研究調查。

6.2 驅動底渣再利用的力量和其他動機
關於底渣處理的實務說明，在某篇比較值得一讀的文獻中，作者認為，推動金屬回收後的底渣進行再利用的動機，
完全和環境考量無關：
「使用經乾式篩分處理過的底渣做為營建材料，根本就只是為了隱藏在環保遮羞布下的商業利益。」（Bunge, 
2019）
這裡他指的是掩埋所需的高額成本，也許還包括了將有負面價值的物品處理掉前，必須進行申報及監控的法定義務
（EU, 2004）。Arkenbout（2019）也發現了類似事實，他說：荷蘭的環境督察局認為，由於底渣的負市值，讓廢
棄物產業存在著高度詐欺風險，這點出目前法規執行面上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他又說：
「由於目前缺乏能夠將底渣『淨化』到其毒性物質（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含量符合可接受水準、且具商業
可行性的方法，所以乾脆就什麼都沒做。」譯註 10（Arkenbout, 2019）
關於焚化爐灰渣再利用導致當地土壤受到污染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生物體內累積的情形，已經有一些案例，比如
英國新堡的拜客（Byker, Newcastle）和捷克的伊澤拉山區（Jizera Mountains）。後者還意外地得到歐盟的資金
贊助（Petrlik and Bell, 2020; Swed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11; Arnika, 2021）。最近，
Arkenbout 引用荷蘭的另外一些案例並得到如下結論：
「雖然研究仍有所侷限，但以目前所知，其對大眾安全和環境的影響已足以令人高度關注。」（作者疾呼應進行更
深入研究，同時）「在那之前，所有底渣或飛灰的『有效益』應用都應該暫停。」 (Arkenbout, 2019)

相對於國內使用需求而言，國際貿易似乎是驅動底渣再利用的一個更重要的力量。奧地利並不需要使用底渣做為營
建粒料（Blasenbauer et al., 2020），瑞士也是一樣。在瑞士，挖掘工程會產生大量未經污染的多餘粒料
（Glauser et al., 2021）。當檢視歐洲的貿易統計資料，會發現有少數國家（特別是荷蘭、德國、挪威和比利時）
是天然砂石的主要貿易國，每年交易金額高達幾十億美元（Leal Filho et al., 2021）。尤其荷蘭還是世界上第三大
砂礫出口國（OEC, 2021）。再加上如前所述的，各國的試驗方法未經調和且眾法紛紜、相當分歧，營建粒料規範
也採取自由放任的作法，由生產者自負風險評估責任，只有「當有需要或有疑慮時」才建議檢測；而產品的品質管
控的規範則又回到不適切的歐盟指令（EN, 2008）：

譯註10：這句話在該篇論文的前文是"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sider investigating elements such as incomplete 
combustion, changing waste inputs, heterogeneous combustion temperatures, and mixed deliveries." 所以這裡
的 「乾脆就什麼都沒做」 ，指的是那些針對影響底渣品質的要素——不完全焚燒、垃圾性質的變化、不均勻的焚燒溫
度、參差不齊的產出——而該做的研究（Future research），結果都沒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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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粒料中含有危險物質，生產者有責任確保這些危險物質的含量，不超出粒料使用所在地的法規所定限值。」

上述所有缺失都對大眾安全和環境健康帶來極大風險。在歐洲，目前決定底渣使用的主要因素，已非顯示底渣是否
安全的科學證據，而是溶出試驗方法的選擇，以及該把底渣賣到哪個國家或地區。任何對底渣「綠色」應用的資金
援助，都有可能促使那些原本應當被圍堵在掩埋場中的有害物質，跑到環境法規比較鬆散、甚至沒有環境法規的國
家。發展中國家似乎特別容易受害。雖然以減少有害廢棄物跨境轉移為宗旨的《巴賽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把底渣列入其附件二中，對於防範底渣國際貿易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是該公約會
員國，而且只要事先取得相關國家主管機關的同意，還是可以跨境轉移。
底渣並不具有「廢棄物性質終止」（End of Waste）譯註 11 的法律地位（Blasenbauer et al., 2020）。但根據歐盟規
定，若底渣能通過 15項有害分類的相關檢驗，即可歸類為無害（EU, 2014）。然而，各國的試驗方法並未協調一
致（Blasenbauer et al., 2020）。荷蘭有份針對焚化處理業的研究報告指出：底渣中的鉛總含量超出了歐盟廢棄物
認定標準中的限值，尤其是生殖毒性（H10）譯註 12及生態毒性（H14）譯註 13 方面，特別容易超標（Klymco, et al. 
2016）。一年後，接續這份機密報告的是一份指引，而其內容主要是在解釋：使用不同的方法來檢定生態毒性
（H14），會得到不同的危害認定結果（亦即通過或未通過），而不管超標的事實（Klymko et al., 2017）。
底渣的危害於 1990 年代便已被鑑認出來。Meima 等人（1999）發現，無論酸鹼值如何，鎘、銅、鉬和鉛都會溶出，
而且在酸性條件下，鋅（在所有樣品中）和鎘的溶出量最高。序列溶出試驗也不是什麼新方法。Buchholz 和
Landsberger兩人（1995）的研究就採用該方法並且發現，由於鋅在底渣中的含量相當高，其溶出情形也特別嚴重；
砷、鎘和鉛會在弱酸環境中溶出，因此被認定具有「長期溶出危害」；而且砷和鉛常出現在許多種的化合物當中，
更增加了防制其污染的難度。
然而，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儘管有本報告中所呈現的諸多證據，我們依然看到焚化爐業者所作的底渣「事實清
單」當中，完全沒有提到其含有毒性物質的事實（CEWEP, 2019）。另外在焚化爐的興建計畫或者許可申請書中也
都沒有提到。
最近，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特別報告員（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Special Rapporteur）發表了一
份關於有害物質與廢棄物之環境友善管理和處理處置的文件。其中特別針對廢棄物產業提出批判：
「這些公司和企業大量發起虛偽不實的宣傳活動，為的就是維護其市佔率，卻不惜犧牲民眾權益，包括暴露於有害
物質的勞工、消費者、個人或是社區的權益。」（Orellana, 2021）
在前述文件的 39項建議之中，底下是比較相關的：:
「根據現有最佳的科學證據設計政策措施，以處理有害物質所帶來的風險及危害。」

譯註11：根據《歐盟廢棄物指令》的定義：End of Waste 是指當某種廢棄物已轉變為產品或者次級原物料，不再具備廢棄物性
質時。

譯註12：生殖毒性在《歐盟廢棄物指令》中的有害特性代碼為H10，定義為經由吸入、攝入或穿透皮膚可能導致非遺傳性先天
性畸形或增加其發病率的物質和製劑。

譯註13：生態毒性在《歐盟廢棄物指令》中的有害特性代碼為H14。定義為對環境生態的一個或多個層面帶來或可能帶來立即
或遲滯風險的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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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及時更新及修正關於毒性物質的相關防護措施，以回應相關的科學重大突破。」
「當關於有害物質的科學證據尚無定論時，所有相關的政策制定與法規制度都應採取預警原則。」

6.3 歐盟永續金融分類標準的相關發現
本研究發現，那些認為底渣對於循環經濟轉型做出重大貢獻的考量都是不成熟且未經證實的；底渣應用在土木工程
「不會造成重大危害」也是錯誤的假設。以上乃是參照《歐盟永續金融分類標準》中如下目標所做出的結論：

 淡水與海洋資源的永續使用與保護、
 污染預防與控制；以及、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保護和復育。 

根據歐盟法規 (EU) 2020/852 第 17條第 1項第 d款第 iii 目的如下規定，也應否定底渣的再利用：
「廢棄物的長期處理可能對環境造成長期重大傷害。」（EU, 2020）
關於底渣使用對於減緩氣候變遷的貢獻，只有一篇文獻作者提到這點，卻沒有考量廢棄物焚化所直接排放的溫室氣
體；雖然有些文獻的作者有提到底渣處理所需能源，卻沒有分析比較（例如：Mehr et al., 
2021）。Bunge（2019）則指出：將底渣拿去掩埋或是當作砂礫用於營建用途，兩者之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管怎
麼比較都沒意義，因為一旦底渣中的金屬溶出到現場中，將會對環境造成危害。 
和《歐盟永續金融分類標準》所列目標有關的一份文獻，是 Allegrini 等人（2015）數年前的研究，他們從丹麥一座
底渣處理廠中取樣並進行溶出試驗，然後利用這些實徵資料模擬金屬（不包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溶出的毒性衝擊。
他們依據提議中的底渣九種不同營建用途，模擬分析其所造成的三種毒性衝擊，包括：人類致癌毒性、人類非致癌
毒性、淡水生態毒性。結果顯示，九種營建用途中就有八種會出現這三種毒性衝擊；其中將底渣用於混凝土中，所
造成的人類致癌毒性衝擊和淡水生態毒性衝擊最為嚴重。人類致癌毒性衝擊主要來自於鉻，人類非致癌毒性衝擊較
大的則是砷和鋅。鉻的重大衝擊會發生在用作道路基層的混凝土樣品開始碳酸化後，此時其鉻和硒的溶出值會不符
合丹麥政府所定混凝土溶出標準。而同樣的底渣樣品在熟化之前的溶出值也不合標準，因為其溶出的鉛和銅超標，
而產生相當大的淡水生態毒性衝擊。

6.4 替代方案與建議
在轉型為循環經濟的過渡期間，如果垃圾焚化（線性經濟活動）還需要存在一段時間，那麼在前端做好廢棄物細分
類，移除有毒塑膠或焚化時會生成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塑膠，就顯得非常重要。不過因為塑膠的熱值相對高，如果
焚化爐內都沒有塑膠可能會影響爐內溫度。另外，塑膠以外的各種廢棄物也會含有鹵素（許多 POPs 的前驅物），
像是木板貼皮或紡織品（參見表 1）。建立一個扎實的溯源系統來追溯廢棄物中所含毒性物質，看來似乎是應優先
資助的活動，這將有助於減少毒性物質流佈和重複循環，對循環經濟將有極大幫助。當然，更好的方法是減少產生
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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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前，還需要大幅修改現有規範和最佳實務以適切體現科學認知程度與預警原則，之後才能准許底渣進一步再
利用。上述體制修訂應包括建立序列（包括最糟情境）溶出試驗方法，以及建立能夠更全面檢測底渣所含毒性物質
的溶出量與總含量的把關制度，目標是確保底渣再利用的長期安全，於其生命週期中能穩定無害，同時增進歐盟各
國相關規範的協調性。

6.5 研究限制
本報告的文獻回顧有可能遺漏部分實徵研究的結果。關於底渣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部份，歐洲地區近期的相關實徵
研究竟然付之闕如，著實令人不解，唯一可能原因是歐洲學術界的經費補助大多看重研究計畫的商業潛力——此處
便會是如何回收更多底渣中的金屬；這也能解釋為何少有研究探討有機毒性物質，畢竟這種物質很難產生直接利益。
只有一份研究的檢測分析結果是來自單次抓取的底渣樣品，其他都是長期（最長六年）採樣檢測分析的結果，因此
也更為可信。垃圾成分的變異可能會提高誤差的範圍，不過歐洲各國的垃圾成分大致上相去不遠，因此誤差範圍有
限（Hoornweg and Bhada-Tata, 2012）。此外，雖然全球垃圾中的塑膠成份大同小異（參考資料同前），但對於
來自亞洲焚化爐的有機毒性物質檢測結果，仍應審慎解讀、採用。
我們認為有幾份研究低估了底渣的真實危害，例如 Glauser 等人（2021）在採樣前先挑出底渣中大於 5mm 的未燃
有機物質；而 Bielowicz 等人（2021）排除了鉛總含量超過國家標準的某些樣品，不過他們的結果卻還是顯示出鉛
的溶出量超標達 70%的情形。有些研究受限於分析的元素種類不足，比如 Vateva 與 Laner兩人的研究（2020）並
未分析底渣樣品中的銻，而銻這個元素在其他類似研究中被檢測到溶出量超標的情形（Glauser et al. 2021, Simon 
et al. 2021）。

七、結論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我們羅列如下幾點關於焚化爐底渣「循環」利用在大眾健康與安全方面帶來的疑慮：

1 既有的安全把關標準已經過時。在歐盟，底渣再利用未受到適當的管制，頂多只是一堆雜七雜八的自治規
定和指導方針罷了。很多國家甚至未要求檢測。

2 底渣中某些元素的總含量相當高，而這些元素根據歐盟 REACH 法規的有害分類準則是應受到「高度關注」
的。

3 各國針對底渣毒性試驗所規定的總含量限值並不一致，而法規也只有要求檢測少數毒性物質。
4 各國針對底渣溶出試驗所規定的溶出量限值並不一致，而法規也只有要求檢測少數毒性物質。
5 底渣的溶出試驗方法不是基於目前的科學認知，並未能充分反映真實情況：

5.a 只考慮短期溶出，而有些毒性物質在長達六年的試驗之後仍會溶出。
5.b 因為 PH 值受到緩衝的緣故，可能會得到謬誤的試驗結果，讓底渣樣品看起來比實際情況還穩定。
5.c 沒有考慮到腐植質的影響，研究顯示其會加速某些毒性物質的溶出。
5.d 對於底渣應用於膠合成形用途，沒有考慮水泥風化以及因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而碳酸化的長期影響，
因此對底渣的穩定性做出錯誤評估。

6 有害的底渣有可能被輸出到那些法規比較寬鬆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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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廢棄物焚化業者在底渣「事實清單」或是許可／規劃申請書中沒有提到底渣的相關危害。
8 焚化處理過程無法完全破壞微塑膠，每一公斤底渣就有將近 565顆塑膠微粒。
9 戴奧辛/呋喃在底渣中的數量比在飛灰中還多，至於在底渣中的濃度則約是飛灰中的五分之三。針對底渣用

於營建粒料，歐洲只有一個國家有要求檢測戴奧辛/呋喃的總含量，且沒有任何國家有要求檢測戴奧辛/呋喃
的溶出量。

10 多溴二苯醚在底渣中的濃度是飛灰中的幾十倍，而且也不會在焚化過程中被破壞掉。針對底渣用於營建粒
料，沒有任何歐洲國家有要求檢測多溴二苯醚，不管是總含量或是溶出量。

11 多氯聯苯在底渣中的平均含量幾乎是飛灰中的上百倍，而且其從底渣中溶出的量也高於從飛灰中。針對底
渣用於營建粒料，歐洲只有三個國家有要求檢測多氯聯苯的總含量，且沒有國家要求檢測其溶出量。

12 全氟／多氟烷化物在底渣中的總含量是飛灰中的三倍。針對底渣用於營建粒料，沒有任何歐洲國家有要求
檢測全氟／多氟烷化物，不管是總含量或是溶出量。

13 歐盟的底渣處理最佳可行技術已經過時，無法反映現今的科學知識：
13.a 僅用篩分法將細粒料移除是不夠的，因為在粗粒料中仍可找到許多潛在有毒元素。這會導致更高風

險，例如接觸到有毒的粉塵以及空氣傳播毒性物質。
13.b 風化或是熟化並不是完全有益，其可能提高毒性物質的移動性，並讓更多金屬物質被綁進礦物相中，

而間接增加底渣的危害性。
14 底渣處理業尚在起步階段，目前技術水準無法去除底渣中所有金屬。底渣中的幾種金屬，例如鋁，會導致

底渣膨脹及釋出氫氣，若用於以水泥膠合的用途，長期而言可能會引發火災。就算將底渣處理過再用於水
泥製品（例如混凝土與水泥塊）中，時間久了底渣中鋁的含量仍足以破壞其結構完整性，導致這類產品的
使用有長期的風險。

15 許多獨立研究顯示，焚化爐的運作狀態並不穩定，無法符合《工業排放指令》（Industrial Emissions 
Directive）的規定。這不只影響了焚化爐產生品質優良底渣的能力，也令人擔憂對焚化爐運作的監控和監
督到底有沒有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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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零廢棄（Zero Waste Europe）是連結社區、在地領袖、專家和改革行動
者，一起努力消除社會上廢棄物的歐洲網絡組織。我們提倡永續體系，並推動
重新設計人類與自然資源之間的關係，以加速邁向零廢棄目標的公正轉型，為
人類和地球謀求福祉。

全球反焚化爐聯盟（GAIA）是一個全球網絡，連結了超過 800個在地團體、非
政府組織和個人。我們期望一個重視生態限制和社群權利、並以此為基礎實現
公平正義和零廢棄的世界。在此世界中，人類不會受到有毒污染侵害、自然資
源能被永續管理、好好保護，而不是被燒掉或棄置。我們致力於強化那些對於
廢棄物和污染提出解決方案的民間社會運動，希望藉此催化全球轉型，邁向環
境正義的目標。

看守台灣協會（Taiwan Watch Institue）是台灣的環境保護組織，其以永續台
灣為目標，從事環境和生態調查與各項公共政策之研究分析，並喚起社會各界
人士一起來看守台灣，期許台灣成為環境永續及社會公義的社會，亦即在不損
及自然環境健康及下代子孫福利的同時滿足人類的需求。

歐洲零廢棄組織在此感謝歐盟（European Union）的資金援助。對於本報告中
所有內容，全由歐洲零廢棄組織負責。所有內容並不盡然代表前述資助者的意
見。對於任何出現在本報告中的資訊如何被使用，資助者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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